
1

专项计划名称：京东科技盛煜1号第5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

证券代码：265293 证券简称：盛煜015A

证券代码：265294 证券简称：盛煜015B

证券代码：265295 证券简称：盛煜015C

证券代码：265296 证券简称：盛煜015D

关于京东科技盛煜1号第5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

2026年1季度循环购买的公告

报告期间：2026年1月1日-2026年3月31日

一、专项计划与资产支持证券的基本信息

（一）专项计划基本信息

表 1 专项计划基本信息

专项计划全称 京东科技盛煜1号第 5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

发行规模 10亿元

设立日 2025年 5月 22日

预期到期日 2027年 5月 21日

（二）资产支持证券基本信息

表 2 资产支持证券基本信息

证券

简称

证券

代码

发行日

预期 信用评级 发行 发行金额 存续金额

到期日 （首次/最新） 利率 （亿元） （亿元）

盛煜015A 265293 2025/5/22 2026/11/20 AAA 2.00% 8.30 8.30

本公司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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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煜015B 265294 2025/5/22 2026/11/20 AA+ 2.29% 0.50 0.50

盛煜 015C 265295 2025/5/22 2027/5/21 BBB 3.60% 0.70 0.70

盛煜 015D 265296 2025/5/22 2027/5/21 - - 0.50 0.50

二、循环购买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本期间循环购买基本情况

本期循环购买时间: 2026年1月1日-2026年3月31日

本期循环购买频率:按天循环购买

表 3 本期间循环购买基本情况

本次/本季度循环购买次数 53

可用于购买新增基础资产的价款总额（元） 933,585,395.74

可供购买的基础资产总额（元） 929,025,293.09

实际购买的新增基础资产总额（元） 929,025,293.09

（二）循环购买账户资金划转情况

根据本专项计划交易文件约定，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内，计划管

理人利用专项计划资金以循环的方式购买符合合格标准的京东企业

主贷贷款资产。就每一次循环购买基础资产而言，（i）资产服务机构

应通过其IT系统筛选符合合格标准的贷款资产并于每个循环购买日

【14:00】前向计划管理人展示该次拟购买贷款资产的清单，计划管

理人有权与资产服务机构协商调整该清单。（ii）计划管理人于当日

【15:00】之前通过适当方式同意/授权资产服务机构进行审核，并于

循环购买日当日（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为下一工作日）【15:00】之

前向托管人发送循环购买指令。（iii）一般情况下，计划管理人应

指示托管人不晚于循环购买日当日（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为下一工作

日）【17:00】向原始权益人划付循环购买基础资产的价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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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计划运行期间，计划管理人及资产服务机构严格按照交易文

件约定进行资金划转，未发现违反交易文件约定的情形。

三、循环购买的基础资产情况

（一）新增基础资产的合格标准与购买价款

1. 新增基础资产符合合格标准的情况

就“资产池”而言，“借款人”数量不少于1,000人，同一“借款

人”的“未偿本金余额”不超过“资产池”在“专项计划设立日”

的全部“未偿本金余额”金额的0.5%；就每一笔“基础资产”而

言，系指“计划管理人”购买（为免歧义，因已购入“基础资产”

被置换而加入“资产池”的“基础资产”视同为在置换之时购买，

下同）“基础资产”的买卖交割之时应满足的如下标准或条件，

具体为：

a) “原始权益人”合法拥有“基础资产”，且“基础资产”上

未设定抵押权、质权或任何第三方的其他有效的权利主

张；

b) “基础资产”系“企业主贷”资产，“企业主贷”资产贷款

用途为用于日常经营，不能用于个人购买住房、偿还住房

抵押贷款、进行证券投资或用于股本权益投资、不得用于

期货等投机经营或从事其他违法、违规交易以及法律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和国家政策禁止或限制的领域和用途；

c) “基础资产”项下“特定贷款合同”中约定的贷款资金用

途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国家政策、行业监管政策的规

定，“基础资产”不涉及“医美贷”“教育贷”资产，且不

涉及“校园贷”“首付贷”等不符合法律法规、国家政策规

定的资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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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) “原始权益人”及“资产服务机构”均未向“借款人”收取

手续费等除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之外的其他费用，且

不存在预先从本金中扣除借款利息的情形；

e) “基础资产”可以进行合法有效的转让，且无需取得“借

款人”或其他主体的同意；

f) “基础资产”对应的全部“特定贷款合同”适用法律为中

国法律且在中国法律项下均合法有效；

g) “基础资产”系“原始权益人”通过线上方式向“借款人”

自行发放的人民币贷款，“基础资产”对应的“企业主贷”

资产，其年化利率已在网站、移动端应用程序等营销渠道

中以明显的方式向“借款人”展示，并在签订贷款合同时载

明；

h) “原始权益人”已经遵守并履行了“基础资产”所对应的

任一份“特定贷款合同”项下的义务；

i) “特定贷款合同”项下贷款均已发放完毕，且同一“特定

贷款合同”项下的贷款的未偿款项（包括但不限于未偿本

金、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及其他应付款项）全

部入池；

j) “借款人”为持中国居民身份证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

的自然人，申请借款时的年龄在18周岁至 65周岁之间；

k) “特定贷款合同”项下贷款的年化利率不高于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法发

〔2017〕22号）等相关规定的上限，年化利率的构成和计

算方式符合《中国人民银行公告〔2021〕第 3号》的规定，

且年化利率不超过24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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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本章节针对本期间内累计新增基础资产进行特征与分布情况分析。

l) “借款人”已经完全、适当地履行了“特定贷款合同”项下

已到期的义务，“基础资产”未处于逾期状态；“基础资产”

中借款人历史逾期次数未超过 3次，累计逾期天数未超过

30天，且“基础资产”不存在展期情形；

m) 除法定抵销权外，“借款人”在“特定贷款合同”项下不享

有任何主张扣减或减免应付款项的权利；

n) 同一“借款人”在“贷款资产”项下的未偿本金余额不高于

人民币50万元；

o) “特定贷款合同”约定的贷款到期日不晚于“专项计划预

期到期日”；

p) “基础资产”不涉及诉讼、仲裁、执行或破产程序；

q) “基础资产”不属于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的《资产证券化

业务基础资产负面清单指引》所列范围，不存在违反地方

政府性债务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；

r) “借款人”在“企业主贷”业务项下不存在尚未结清的不

良贷款及其他违约情形；

s) “基础资产”不涉及国防、军工或其他国家机密；

t) “基础资产”涉及联合出资贷款的，各方出资比例不违反

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。

（二）新增基础资产的特征与分布情况
1

1. 新增基础资产总体情况

表 4 新增基础资产总体情况

新增基础资产-笔数 50,0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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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基础资产入池未偿本金金额总计（元） 925,375,012.13

单笔合同最大剩余应收货款余额（元） 491,600

2. 新增基础资产分布数据

(1) 新增基础资产利率区间分布

表 5 新增基础资产利率分布

年利率 笔数（笔） 笔数占比 未偿本金余额（元） 金额占比

[0.00%，5.00%）
44 0.09% 2,430,475.27 0.26%

[5.00%，9.00%）
1,484 2.96% 60,872,083.54 6.58%

[9.00%，12.00%）
2,795 5.58% 79,160,174.73 8.55%

[12.00%，15.00%）
3,155 6.30% 97,151,950.97 10.50%

[15.00%，18.00%）
2,823 5.64% 62,336,263.82 6.74%

[18.00%，21.00%）
13,289 26.55% 141,730,120.47 15.32%

[21.00%，24.00%）
26,467 52.87% 481,693,943.33 52.05%

合计
50,057 100.00% 925,375,012.13 100.00%

(2) 新增基础资产合同剩余期限区间

表 6 新增基础资产合同剩余期限分布

剩余期限（月） 笔数（笔） 笔数占比 未偿本金余额（元） 金额占比

（0,1]
11,866 23.70% 83,334,283.18 9.01%

（1,3]
6,917 13.82% 137,276,962.25 14.83%

（3,6]
3,002 6.00% 59,531,768.71 6.43%

（6,9]
1,193 2.38% 25,821,604.49 2.79%

（9,12]
27,079 54.10% 619,410,393.50 66.94%

合计
50,057 100.00% 925,375,012.13 100.00%

（三）期末基础资产池的特征与分布情况

1. 期末基础资产池总体情况

表 7 期末基础资产整体情况

期末基础资产未偿本金金额（元） 1,068,439,231.89

期末基础资产-笔数 79,152

期末基础资产债务人数量 73,813

单笔合同最大剩余应收货款余额（元） 491,600.00

2. 期末基础资产池分布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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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期末基础资产利率区间分布

表 8 期末基础资产利率分布

年利率 笔数（笔） 笔数占比 未偿本金余额（元） 金额占比

[0.00%，5.00%） 209 0.26% 6,759,018.89 0.63%

[5.00%，9.00%） 3,730 4.71% 111,536,665.94 10.44%

[9.00%，12.00%） 7,392 9.34% 141,534,918.04 13.25%

[12.00%，15.00%） 6,988 8.83% 120,800,192.67 11.31%

[15.00%，18.00%） 9,384 11.86% 101,730,361.30 9.52%

[18.00%，21.00%） 9,703 12.26% 102,227,537.14 9.57%

[21.00%，24.00%） 41,746 52.74% 483,850,537.91 45.29%

合计 79,152 100.00% 1,068,439,231.89 100.00%

(2) 期末基础资产-合同剩余期限区间

表 9 期末基础资产合同剩余期限分布

剩余期限（月） 笔数（笔） 笔数占比 未偿本金余额（元） 金额占比

（0,1] 11,778 14.88% 68,462,132.73 6.41%

（1,3] 17,942 22.67% 149,676,951.46 14.01%

（3,6] 17,694 22.35% 234,836,040.78 21.98%

（6,9] 15,385 19.44% 239,927,550.33 22.46%

（9,12] 16,353 20.66% 375,536,556.59 35.15%

合计 79,152 100.00% 1,068,439,231.89 100.00%

四、循环购买的程序和确认方法

（一）循环购买基础资产的条件与流程

循环购买的具体流程如下：

根据《标准条款》和《资产买卖协议》的约定，循环期内，计划

管理人根据《标准条款》的约定从专项计划账户内的资金中预留计提

资金后，可利用专项计划账户项下的剩余款项循环购买符合合格标准

的贷款资产，计划管理人可以授权资产服务机构决定循环购买日并以

专项计划账户内资金完成循环购买。

就每一次循环购买基础资产而言，（i）资产服务机构应通过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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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T系统自动筛选符合合格标准的贷款资产并于每个循环购买日14:00

前向计划管理人展示该次拟购买贷款资产的清单，计划管理人有权与

资产服务机构协商调整该清单；（ii）计划管理人于当日15:00之前

通过适当方式同意/授权资产服务机构进行审核，并于循环购买日当

日（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为下一工作日）15:00之前向托管人发送循

环购买指令；（iii）一般情况下，计划管理人应指示托管人不晚于

循环购买日当日（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为下一工作日）17:00向原始

权益人划付循环购买基础资产的价款。

在资产服务机构已经按照上述（i）项要求发出有关清单和说明

的情况下，若计划管理人于当日15:00之前未能发出上述同意/授权的，

则视为计划管理人已作出同意/授权的决定。

就每次循环购买基础资产而言，计划管理人用于支付购买价款的

专项计划资金不得超过专项计划账户内资金按照《标准条款》第

13.3.1款计提专项计划应付的税收、专项计划费用、应兑付投资者的

收益后的余额。

特别地，专项计划设立日当日及循环期届满日对应的兑付日不进

行循环购买。

对于循环购买的基础资产，应由资产服务机构按照《服务协议》

继续进行保管和催收等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循环购买执行情况

报告期内，循环购买按照《标准条款》等专项计划文件的约定进

行，未发现违反本专项计划交易文件约定的情形。

（三）中介机构意见

专项计划律师根据《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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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尽职调查工作指引》的要求，从北京金泰卓能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
提供的京东科技盛煜1号第5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于本报告期间从循

环购买的基础资产明细中抽取样本进行审查并出具了《北京世辉律师

事务所关于京东科技盛煜1号第5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抽样基础资产

的法律尽职调查报告》。

经审查，专项计划律师认为，截至基准日，原始权益人对抽样基

础资产享有合法权利，权属明确无争议，抽样基础资产真实、合法、

完整、有效，抽样基础资产上未设定抵押权、质权或任何第三方的其

他有效的权利主张，权利归属明确且可特定化，抽样基础资产符合

《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规定以及《标准条款》约定的基础资产合格标准

中的法律标准。

五、其他

无。

特此公告。

华泰证券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2026年 4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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